
股票简称：海峡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３２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１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经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的《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 现将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事宜公告如

下：

一、 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０４７５

万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现金红利人民币

６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

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５．４０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

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０４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３２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９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份于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１０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１０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帐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８７５

海南港航控股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３９９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３ ０１＊＊＊＊＊３７８

邢雯璐

４ ０８＊＊＊＊＊０９１

中国海口外轮代理有限公司

５ ０８＊＊＊＊＊８６３

中海（海南）海盛船务股份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０６

月

１０

日。

六、股本变动情况表（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

股份

１１６

，

６７６

，

１６４ ５６．９８％ ７０

，

００５

，

６９８ ７０

，

００５

，

６９８ １８６

，

６８１

，

８６２ ５６．９８％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１５

，

０７１

，

０３６ ５６．２０％ ６９

，

０４２

，

６２１ ６９

，

０４２

，

６２１ １８４

，

１１３

，

６５７ ５６．２０％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其中：境内非国

有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

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１

，

６０５

，

１２８ ０．７８％ ９６３

，

０７７ ９６３

，

０７７ ２

，

５６８

，

２０５ ０．７８％

二、无限售条件

股份

８８

，

０７３

，

８３６ ４３．０２％ ５２

，

８４４

，

３０２ ５２

，

８４４

，

３０２ １４０

，

９１８

，

１３８ ４３．０２％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８

，

０７３

，

８３６ ４３．０２％ ５２

，

８４４

，

３０２ ５２

，

８４４

，

３０２ １４０

，

９１８

，

１３８ ４３．０２％

２

、境内上市的外

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

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２０４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２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１２２

，

８５０

，

０００ ３２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实施转增股份后，按新股本

３２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每

股净收益为

０．５７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东方洋大厦

７

楼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５７０３１１

联 系 人：周乃均 陈海光

联系电话：（

０８９８

）

６８６１２５６６

，（

０８９８

）

６８６１５３３５

联系传真：（

０８９８

）

６８６１５２２５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二日

证券简称：文峰股份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１０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江苏省南通市南大街

３

–

２１

号）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文峰股份”、“本公司”或

“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

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

者查阅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

书全文。

间接持有公司股份并担任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职务的陈松

林、顾建华、马永、满政德、杨建华、裴浩兵、夏春宝、张凯承诺：所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 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

股份不超过所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

转让所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将严格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持股及锁定的有关规定。

如无特别说明，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

Ａ

股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

格式指引》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Ａ

股）

及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经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７１９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

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三、本公司

Ａ

股股票上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

２０１１

］

２６

号文核准，

证券简称“文峰股份”，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１０

”；其中本次发行中网上资金申购发行

的

８

，

８００

万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起上市交易。

四、股票上市相关信息

１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

３

、证券简称：文峰股份

４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１０

５

、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４９

，

２８０

万股

６

、本次

Ａ

股发行的股份数：

１１

，

０００

万股

７

、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股东名称 锁定时间 锁定数量（股）

可上市交易时间（非交

易日顺延）

江苏文峰集团有限公司 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３２１

，

６７８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

日

南通新有斐大酒店有限公司 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４８

，

３２２

，

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

日

北京舜世嘉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

日

陈建平 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

日

８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本次发行中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

的

２

，

２００

万股股份锁定期为三个月，锁定期自本次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的股票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计算。

９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发行网上资金申购发

行的

８

，

８００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０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１

、上市保荐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１

、中文名称：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中文简称：文峰股份

２

、注册资本：

３８

，

２８０

万元（本次发行前）

３

、法定代表人：徐长江

４

、住所：江苏省南通市南大街

３

–

２１

号

５

、业务范围：国内贸易（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办理审批手续后经营），实业投

资，餐饮服务（限指定的分支机构经营），摄影服务，房屋、柜台租赁，酒、烟（零

售）、工艺美术品（黄金饰品零售）销售

６

、主营业务：百货、超市、电器销售专业店的连锁经营

７

、所属行业：零售业

８

、电话号码：

０５１３

–

８５５０５６６６

–

８９６８

９

、传真号码：

０５１３

–

８５１２１５６５

１０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ｗｆｄｓｊ．ｃｏｍ．ｃｎ

１１

、电子信箱：

ｗｆ＠ｗｆｄｓｊ．ｃｎ

？

１２

、董事会秘书：陈松林

１３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持有本公司股票、债券情况

（

１

）董事名单及持有本公司股票、债券情况

姓 名 职 务 是否持有本公司股票、债券

徐长江 董事、董事长 否

陈松林 董事、副董事长、董事会秘书 否

顾建华 董事、总经理 否

马 永 董事、副总经理 否

满政德 董事、副总经理 否

杨建华 董事 否

范 健 独立董事 否

胡世伟 独立董事 否

江 平 独立董事 否

（

２

）监事名单及持有本公司股票、债券情况

姓 名 职 务 是否持有本公司股票、债券

裴浩兵 监事会主席 否

夏春宝 监事 否

单美芹 职工监事 否

（

３

）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持有本公司股票、债券情况

姓 名 职 务 是否持有本公司股票、债券

顾建华 总经理 否

马 永 副总经理 否

满政德 副总经理 否

陈松林 董事会秘书 否

张 凯 财务总监 否

（

４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间接持有公司股权情况

公司不存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直接持有公司股权情况。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文峰集团的股权比例情况如下：徐长江持有

４０％

的股

权；陈松林、顾建华各持有

８％

的股权；杨建华、裴浩兵、马永、姚海林、曹健各持

有

７％

的股权；武宏旭持有

３％

的股权；满政德持有

２．５％

的股权；顾金坤持有

１．５％

的股权；夏春宝、张凯各持有

１％

的股权。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１

、控股股东

公司名称 江苏文峰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江苏省南通市青年东路

１

号

法定代表人 徐长江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

文峰集团是江苏省知名企业，曾获全国工商联“

２００７

年度全国工商联上规

模民营企业营业收入总额第

４７

位”，国家统计局“

２００７

年度中国最大

５００

家企业

集团第

２８２

名”，“

２００７

年度江苏省服务业百强企业第

１４

名”，南通市委、市政府

“地税收入超百亿突出贡献企业”、“

２００７

年度南通市百强民营企业”、“

２００８

年

度市区纳税突出贡献企业第

３

名”、“

２００８

年度南通民营企业

５００

强排头兵”等荣

誉。

文峰集团除控股发行人外，目前还通过控股其他公司经营高星级酒店、汽

车销售服务、房地产开发等业务。

本次发行后， 江苏文峰集团有限公司直接及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南通新有

斐大酒店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共计

３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

７５．０８％

，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

２

、实际控制人

目前，徐长江持有文峰集团

４０％

的股权，为文峰集团的单一最大股东。本次

发行后，徐长江间接持有公司

１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且最近

三年未发生变更。

徐长江现任公司董事长，文峰集团董事长、总经理，曾当选第十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江苏省第十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获得江苏省

统战部、江苏省经贸委“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南通市政府

“南通民营经济争创‘名企、名品、名人’

２００６

年度人物”，中国连锁经营协会

“第二届中国连锁成就奖”，江苏省经贸委“江苏省优秀创业企业家”等荣

誉。

三、股东情况

１

、本次

Ａ

股发行前，本公司的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

）

江苏文峰集团有限公司

３２

，

１６７．８０ ８４．０３ ３２

，

１６７．８０ ６５．２８

南通新有斐大酒店有限公司

４

，

８３２．２０ １２．６２ ４

，

８３２．２０ ９．８１

北京舜世嘉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６５０．００ １．７０ ６５０．００ １．３２

陈建平

６３０．００ １．６５ ６３０．００ １．２８

本次发行

Ａ

股股东 — —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２２．３２

其中：网下配售 — —

２

，

２００．００ ４．４６

网上资金申购 — —

８

，

８００．００ １７．８６

合 计

３８

，

２８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９

，

２８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前十大

Ａ

股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１

江苏文峰集团有限公司

３２１

，

６７８

，

０００ ６５．２８

２

南通新有斐大酒店有限公司

４８

，

３２２

，

０００ ９．８１

３

北京舜世嘉和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６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２

４

陈建平

６

，

３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８

５

中国建设银行

－

银华核心价值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４

，

５３１

，

８４２ ０．９２

６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４

，

５３１

，

８３５ ０．９２

７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回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２

，

２６５

，

９１７ ０．４６

８

联华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福建中行新股申购资金信托

项目（

３

期）

２

，

０１８

，

７２６ ０．４１

９

中国工商银行

－

宝赢泛沿海区域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

金

１

，

２３５

，

９５５ ０．２５

１０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零组合

１

，

０２９

，

９６２ ０．２１

１０

中国农业银行

－

建信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０２９

，

９６２ ０．２１

合计

４９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１１

，

０００

万股

二、发行价格：

２０．００

元

／

股

三、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

２

，

２００

万股，网上向社会公众投

资者发行

８

，

８００

万股。

四、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１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２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对发行人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并出具

ＸＹＺＨ／２０１０ＪＮＡ３０３５－６２

号

《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人民币

６

，

３７８．９４

万元，其中：承销及保荐费用

５

，

８９０．００

万元、审计及验资费

１８９．００

万元、律师及见证费

１１４．００

万元、印花税

１０６．８１

万元、

上市初费及股权登记费

５２．６３

万元、其他发行费用

２６．５０

万元。本次发行每股发行

费用：

０．５８

元（按本次发行费用总额除以发行股数计算）

六、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２１３

，

６２１．０６

万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５．８４

元（按照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扣除

２０１０

年度分红后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

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６４

元（按照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后孰低的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本公司将在募集资金

到账后两周内与保荐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

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并在该协议签订后两个交易日内公开披

露该协议的主要内容。

除上述事项外，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至上市公告

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１

、本公司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２

、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３

、本公司接受或提供的产品及服务价格未发生重大变化。

４

、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明

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５

、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６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７

、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８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没有变化。

９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０

、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１１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１２

、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六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基本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１８

层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５８１８０２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５８１８３６

保荐代表人：严俊涛 姚小平

项目协办人：沈睟

联系人：叶辉燕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认为，发行人申请其

Ａ

股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发行人

Ａ

股股票具

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保荐人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推荐发行

人的

Ａ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发行人：文峰大世界连锁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

2011

年
6

月
2

日星期四

� �保荐人（主承销商）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股票代码：

002048

股票简称：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

2011-038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会议召开情况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1

日（周三）下午

14:30

；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5

月

31

日

--2011

年

6

月

1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6

月

1

日上午

9

：

30－11

：

30

，下

午

13

：

00-15

：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1

年

5

月

31

日

15

：

00

至

2011

年

6

月

1

日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象山西周镇华翔山庄

3

、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4

、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晓峰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311

人，共拥有股份数

173,083,059

股，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

30.51%

。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1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66,422,680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9.3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0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6,660,379

股，占公司

股本总额的

1.17%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

1

、《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

（

1

）回购股份的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

173,004,3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

；反对

66,921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弃权

11,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

2

）回购股份的价格区间

表决结果：同意

172,938,4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

；反对

122,621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

；弃权

22,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

。

（

3

）、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和比例

表决结果：同意

172,940,9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

；反对

66,921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弃权

75,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

（

4

）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以及资金来源

表决结果：同意

172,940,9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

；反对

66,921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弃权

75,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

（

5

）回购股份的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

172,940,9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

；反对

66,921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弃权

75,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

（

6

）决议的有效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

172,940,938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

；反对

66,921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弃权

75,2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

2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72,798,19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

；反对

66,921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弃权

217,946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

。

（二）本回购方案尚需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后方可实施。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顾海涛律师、施正环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与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上海市邦信阳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2048

证券简称

:

宁波华翔 公告编号

:2011-039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债权人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

的相关议案已经

2011

年

6

月

1

日召开的公司

201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

2011

年

6

月

2

日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及巨潮网（

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

告。

根据回购方案， 本公司在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

2

亿元人民币、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

14.50

元人民

币

/

股的条件下，预计回购股份不超过

1,379

万股，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

数量为准，回购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本次回购完成后，本公司注册资本将根据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

而减少。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凡本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通知公告之日起

45

天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本公

司要求清偿债务或要求本公司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本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

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本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

、申报时间：

2011

年

6

月

2

日至

2011

年

7

月

16

日，每日

8

：

30-11

：

00

、

13

：

30-16

：

00

；

2

、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白杨路

1160

号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人：林迎君、严一丹

邮政编码：

201204

联系电话：

021－68948127

传真号码：

021－68942260

3

、其它：

（

1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

2

）以传真或邮件方式申报的，请注明

"

申报债权

"

字样。

特此公告。

宁波华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6

月

2

日

证券代码：

002162

证券简称：斯米克 公告编号：

2011-034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意向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斯米克

"

）于

2010

年

5

月

7

日和江西省宜丰县人民政府签订了《项目投资意向书》，合作意向为含锂瓷土矿

的开发和综合利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5

月

11

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与江西省宜丰县人民政

府签署项目投资意向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0-024

）。

2010

年

12

月，公司与宜丰县人民政府召开了专题会议，按项目实际进展情况

修订了计划时间表，根据会议沟通情况，预计项目进度如下：

2011

年

2

月底完成上

述资源勘探的室外作业，

2011

年

5

月公司取得地质勘探报告，

2011

年

7

月底前完成

矿业权价值评估及矿业权价值评估备案。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11

日披露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与江西省宜丰县

人民政府签订投资意向书进展情况的公告》。

根据上述预计进度，公司预计于

2011

年

5

月取得地质勘探报告，但因近期宜春

市人民政府基于打造亚洲锂都战略部署考虑，调整其矿产资源规划，以致原计划

作为出资的矿产资源因规划另作它用，合作方宜丰县人民政府改提供县内另一矿

产资源作为出资。公司与宜丰县人民政府双方的合作项目，除作为出资的矿产资

源因规划发生矿区位置变化外， 其余合作内容仍照原定的 《项目投资意向书》执

行。

近日，宜春市人民政府批复同意宜丰县人民政府以宜丰县花桥乡白市村矿产

资源和斯米克进行项目合作。为此，公司和宜丰县人民政府双方于

2011

年

5

月

30

日

召开了专题会议，议定事项如下：

1

、双方一致同意，正式进行锂瓷土矿资源的开发和综合利用项目的合

作。

2

、双方商定，在

2011

年

6

月份就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事宜进行商议，并于

6

月底前

正式签署。

3

、双方承诺，将按照框架协议的约定，积极推进和加快项目的实施。

合作项目后续需办理的主要节点事项及其计划时间表，公司将于近期和宜丰

县人民政府商议确认后订定。

本合作项目尚在进展过程中，需办理事项尚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目前

尚难以估计项目实施对公司的影响。

有关本项合作的最新进展情况，公司将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上海斯米克建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六月一日

根据
《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 ，

本次股票发行的主承销商宏源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1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持了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
中签摇号仪式

。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
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二
”

位数
：

33

末
“

三
”

位数
：

045,295,545,795

末
“

四
”

位数
：

1660,4160,6660,9160

末
“

五
”

位数
：

93862

，

13862

，

33862

，

53862

，

73862

，

63850

末
“

六
”

位数
：

926628

，

051628

，

176628

，

301628

，

426628

，

551628

，

676628

，

801628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

则为中
签号码

。

中签号码共有
16,000

个
，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500

股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

发行人
：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6

月
2

日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